
  郓城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国有建设用地区域化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的实施意见

  

  

  郓政字〔2023〕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重要论述，进一步完善土地资源市场配置，建立

基本建设考古制度，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7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中共山东省委办

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办发

〔2019〕21号）、菏泽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国有建设用地区域化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的实

施意见（菏政字〔2022〕2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郓城县人民政府

  2023年 1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总体要求，严格遵循“既有利于基本建设 ,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工

作方针，坚持依法依规、统筹推进、保护文物、服务便民原则 ,扎实推进郓城县国有土地开发建设

过程中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实现优化招商引资及发展服务环境，提前发现保护地下文

物,降低建设单位投资风险及前期运作成本，确保“拿地即开工”，实现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协调



共赢的总体目标。

  二、适用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山东省文物保护

条例》等有关规定，国有建设用地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在土地供应前应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一）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

  （二）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

  （三）占地 2万平方米以上的；

  （四）涉及地下文物丰富区的。

  考古调查后未发现文物埋藏的，经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菏泽市考古调查勘探单位（以

下简称“市考古单位”）调查确认，可不进行考古勘探。

  对既有地下管线、道路、广场、绿地、厂区等建设工程进行改造，已完成过考古调查勘探、

发掘的基本建设用地再建的，施工不超过原有区域和深度的或原有深度已挖至未经人类活动扰动

的自然形成的原状土层的，经市考古单位调查确认，可不进行考古勘探。

  全县范围内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项目，工程开工前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仍

按现有程序进行。

  三、重点工作

  （一）明确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主体和条件

  1.明确申请主体。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供应前的考古调查勘探，土地熟化主体为考古调查勘探

的申请单位。

  2.明确实施主体。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供应前的考古调查勘探由市考古单位组织实施，市考古

单位可指导并联合县区文博专业机构或与具有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批准的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以

下简称“发掘单位”）合作实施；考古发掘由发掘单位负责实施。

  3.明确实施条件。申请开展考古调查勘探的国有建设用地应符合：考古调查勘探区域的边界

桩点明确；按要求完成考古调查勘探的土地清表（垃圾清运、地面硬化层破碎、地面附属物清理

等）工作；无妨碍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权属纠纷等条件。

  （二）考古调查勘探的申请

  1.制定年度考古调查勘探计划。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于每年土地计划收储入库前向县文物



行政部门提供年度土地入库计划，包括每宗拟出让土地的位置、四至范围（图纸）、面积、出让

时间、联系单位、联系人等信息，提出考古调查勘探需求。

  暂不具备考古前置条件的和计划外的土地供应，土地熟化主体可根据需要随时提出考古调查

勘探需求。

  根据考古调查勘探需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会同市考古单位负责制定年度考古调查勘探计划

并组织实施。

  2.申请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土地熟化主体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时联系市考古单位编制

《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方案》，报县文物行政部门按程序履行考古调查勘探审批手续后，与市考古

单位签订《考古调查勘探协议》。国有建设用地一次性考古调查勘探确有难度的，可申请分期实

施。

  （三）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实施

  1.考古调查勘探作业时限。

  考古勘探区域面积在 5万平方米以下的，应于 30个工作日内完成勘探；5万平方米以上的，

面积每增加 1000平方米，考古勘探时限延长 1个工作日。遇有地层堆积情况特别复杂的，适当延

长勘探时限，但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依据标准计算工期的 15个工作日。因天气等不可抗力及阻工

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勘探无法正常开展的，不计入工作日。

  2.考古调查勘探基本流程

  县文物行政部门收到考古调查勘探需求后，组织市考古单位开展考古调查工作，考古调查认

为有必要进行考古勘探的，市考古单位编制《考古勘探工作方案》，10个工作日内逐级报省级文

物行政部门履行审批手续。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后，市考古单位依法开展考古勘探工作，勘探

进场应向县文物行政部门报备，工作结束后出具《考古调查勘探报告》。

  3.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1）建设用地不涉及已知不可移动文物的，未发现文物埋藏的，由市考古单位出具《考古调

查勘探报告》。县文物行政部门根据市考古单位考古调查勘探报告，出具《土地供应意见书》。

  （2）建设用地涉及已知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由县文物行政部门在《考

古调查意见书》中明确文物保护相关要求，对文物进行避让，并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制定年

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时列明，需要调整用地规划的，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调整用地规划。无法

避让的，由土地熟化部门申请考古发掘、迁移等措施，报相应文物审批部门依法履行审批手续，

未获得相关文物审批手续不得施工。



  （3）考古调查勘探后发现文物埋藏的，市考古单位应在《考古调查勘探报告》中提出保护意

见和建议。需要考古发掘的，土地熟化主体作为考古发掘申请单位，与发掘单位签订考古发掘协

议，并依法履行考古发掘审批手续，发掘结束后发掘单位出具《考古发掘工作报告》。县文物行

政部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确定是否需要原址保护，并向申请单位出具《土地供应意见书》；

需要原址保护的，意见书中应提出原址保护要求，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按规定调整用地规划，

由县文物行政部门对地下文物埋藏点依法登记、公布。

  （4）历史上已实施考古勘探、发掘的，且施工不超过原有区域和深度的，由市考古单位调查

确认，报县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可不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由县文物行政部门出具《土地供应

意见书》。

  （四）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结果运用

  发掘单位应当对考古发掘的文物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具备条件的县国有博物馆应为发掘单

位出土文物暂存、整理提供支持。

  （五）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安排

  国有建设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费用由按照地块土地熟化主体的归属层级分级负担，每年

由同级财政部门按计划列入本级文物行政部门预算，年度计划外的可根据需求另行追加。本实施

意见适用范围外的建设用地，施工中发现文物所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费用，按照文物法律法规规

定，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四、职责分工

  （一）县文物行政部门

  1.负责组织协调全县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对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指导辖区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

  2.负责组织履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审批手续。

  3.根据市考古单位的《考古调查勘探审核意见书》，按规定向调查勘探申请单位出具《土地

供应意见书》。

  4.负责依法组织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依据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报告按规定向考古发掘申请单

位出具《土地供应意见书》。

  5.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土地供应，县文物行政部门应告知申请单位文

物保护具体要求。



  6.对既有地下管线、道路、广场、绿地、厂区等实施改造的国有建设用地，根据市考古单位

的调查结果，按规定出具《土地供应意见书》。

  7.指导发掘单位、文物接收单位按程序做好文物移交工作。

  （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1.负责协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的相关工作。

  2.负责向县文物行政部门提供年度土地储备入库计划,配合市文物行政部门编制考古勘探计划。

  3.负责依据文物审批部门出具的文物选址意见，依法依规供应土地。

  4.负责依据文物审批部门出具的意见，对存在需要原址保护的考古遗迹、涉及文物保护单位

及不可移动文物的建设用地，制定用地规划时依法予以保护。

  （三）县财政部门

  按照本意见将考古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按进度拨付。

  （四）县行政审批部门

  1.负责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许可。根据市考古单位的《考古调查勘探报告》或《文物风险

评估报告》，依法履行行政审批职责。

  2.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土地供应，应依据建设单位

聘请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文物风险评估报告》及《原址保护方案》，依法履行行政审批职

责。

  （五）土地熟化主体

  土地熟化主体为县人民政府（管委会）、县直片区协调推进单位。

  1.负责在土地储备入库前，委托市考古单位编制《考古调查勘探方案》，报县文物行政部门

按程序履行考古调查勘探审批手续后与市考古单位签订《考古调查勘探协议》。

  2.负责拟出让土地征收，拆迁和清表工作,使土地具备考古调查勘探的工作条件。

  3.考古调查勘探后发现文物埋藏的，负责与发掘单位签订《考古发掘协议》，申请考古发掘。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乡镇、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到思想认

识到位、措施落实到位、责任履行到位，有效推动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顺利实施。



  （二）明确分工，合力推进。各有关单位要紧密结合工作职能，围绕责任分工，制定工作方

案，严格执行考古工作程序和要求，密切协作配合，建立联动机制，由文物行政部门牵头，每半

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通报工作情况，会商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切实保障考古

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有序进行。

  （三）抓好落实，力求实效。各有关单位要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改革国有建设用

地区域化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的新举措、新办法，对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认

真研究，重大问题要及时提请县政府研究决策，确保方案措施落到实处、相关工作取得实效。

  本意见于 2023年 1月 6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年 1月 6日。

  


